
级别管辖的变通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1/2021_2022__E7_BA_A7_

E5_88_AB_E7_AE_A1_E8_c24_271337.htm 第二十三条 (级别管

辖的变通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

、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

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法院执行解释》第四条 人民

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不需要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依法审理，不再交基层人民法

院审理。《法院执行解释》第五条 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

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

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法院执行解释

》第十五条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应当向下级人民法院下达改变管辖决定

书，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法院执行解释》第十六

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于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可能判处无期

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应当经合议庭报请院长决定后，在案件据法律关于级别

管辖的原则规定由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如

果案件依法不归下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应由上级人民法院自

己管辖，则不适用这一变通规定。第二，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还必须具备"在必要的

时候"这一法定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个法定条件，上级人民法

院就不能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根据法



律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在必要的时候"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形：1、上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案件依法应当由其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可以依法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2．本法第200条

第1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

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

重新审判。"其中的"提审"，也就是改变级别管辖由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另外，最高

人民法院在1983年9月2日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

事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一)》中指出："对

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高级人

民法院复核，认为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应当撤销原判，

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变案件的级别管辖，由高级人民法院

作为第一审重新审判。"也属于这种情况。3．由下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某一具体案件，属于新出现的犯罪，下级法院缺乏

审判经验，现有的业务水平难以保证案件的正确审理；或者

下级法院审理某案时，遇到来自外部的严重压力和干扰，影

响案件的公正处理。4、由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某一具体案件

，由于案情复杂，如果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难以做到定性

准确、量刑适当的情况下，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提审。5、发

案率高的地区，人民法院无力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属于自己管

辖的大量的第一审案件及时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其上级人民

法院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部分刑事案件调-匕来，进

行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还对提

审作了程序性规定，即上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审理下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应当向下级人民法院下达改

变管辖决定书，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二、下级人民

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下级人民法

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移送案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请求移送

的下级人民法院只能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如果仅

从本条的规定来看，请求移送的下级人民法院似乎包括基层

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因为对最高人

民法院来说，这三级地方人民法院都是下级人民法院。但是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请求移送的下级人民法院

仅指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该法不仅明确规定基层

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将自己受理的案情重大的案件

，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而且明确规定中级人民法院

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但该法没有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

将自己受理的案情重大的案件，请求移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也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审判高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

的第一审案件。因此，高级人民法院不能将自己受理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请求移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中只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请求移送的情况，对

中级人民法院的请求移送未作规定。中级人民法院能否请求

移送，还有待进一步的司法解释。2．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

民法院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归自己管辖的案件，主

要是指案情复杂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所谓案件复杂的案件，

一般是指案件的性质难以认定，或者各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

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难以确定，因而不能正确量刑的案



件。3．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只能将自己受理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也就是说，基层人民

法院只能将自己受理的案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移

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中级人民法院只能将自己受理的案情

重大、复杂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移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基层

人民法院对于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第审刑事案件，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应当经

合议庭报请院长决定后，在案件审理期限届满十五日以前书

面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移送申请十日内作出

决定。中级人民法院不同意移送的，应当向该基层人民法院

下达不同意移送决定书。由该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同意

移送的，应当向该基层人民法院下达同意移送决定书，并书

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基层人民法院接到上级人民法院同

意移送决定书后，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并将

起诉材料退回同级人民检察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